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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明年起闯红灯一次扣6分
公安部驾照管理新规发布，不按规定避让校车记6分

为更加方便群众高效
快捷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
务，新规定推出了 6项便
民服务措施：

——— 将驾驶证补换
领、审验和小型汽车驾驶
证考试等业务向县级车辆
管理所下放。

——— 将核发和补换领
驾驶证的时限由 3日缩短
为 1日。群众在驾驶证遗
失或损坏后，在申请办理
补换证的当日即可领取新
的驾驶证。

——— 将申领大型货车
驾驶证的年龄条件由21岁
放宽至20岁。

——— 将驾驶准考证明
有效期由2年延长至3年，
方便群众通过法规知识考
试后，有更充裕的时间参
加驾驶技能培训学习考
试。

——— 推行互联网、电
话等远程自助预约驾驶人
考试服务，公开考试预约
计划、预约人数和考试人
数。

——— 规定异地从事营
运的驾驶人和货车，在备
案登记一年后，可直接在
营运地参加驾驶证审验或
车辆年检，避免群众多次
往返办理业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公安部
日前发布了《关于修改〈机
动车登记规定〉决定》和《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
定》，明确了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参与校车许可条
件审查，发放校车标牌和校
车驾驶人资格许可的业务
程序和要求。

新规明确，申请校车
使用许可，应向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申请，教育行政
部门在征求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
意见后，提出审查意见，报
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发放许
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在收到教育行政部门送
交的征求意见材料后，应
一日内通知申请人交验机
动车，查验校车标志灯、停
车指示标志、卫星定位装
置以及逃生锤、干粉灭火
器、急救箱等安全设备，审
核申请资料和行驶线路、
时间及停靠站点。

根据新规定，校车在办
理注册登记前必须进行安
全技术检验，并按照《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每半年参加
一次安全技术检验，保证校
车安全技术性能。规定达到
报废标准的校车必须在车
辆管理所的监督下解体，杜
绝报废校车流向社会、继续
上路行驶。

此外，新规定还明确了
申请校车驾驶资格应具备
的条件，以及办理许可的手
续和程序，建立了校车驾驶
人每年审验、联合监管和退
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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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校车审查

毒驾者直接注销驾驶证

近年来，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人肇事率较高。据统计，
2009年至2011年，每年一次死
亡10人以上的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中，大中型客货车驾驶
人肇事导致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均占70%以上。

为严格限制有严重危险
驾驶行为的驾驶人申请大中
型客货车驾驶证，新规定明
确，造成死亡交通事故负同等
以上责任、醉酒驾驶记录的终
身不得申请；被处以吊销或撤
销驾驶证记录的10年内不得
申请；记满12分的5年内不得

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3年内
不得申请牵引车、中型客车驾
驶证。

针对近年来暴露出的吸
毒后驾驶机动车问题，对吸
毒人员申请驾驶证或驾驶机
动车采取“零容忍”措施。按
照新规定，3年内有吸食、注
射毒品行为或解除强制隔离
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
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
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正在执
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
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
驶证。

为进一步严格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管理，改进驾驶人考试制度，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群众水

平，公安部日前发布了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新规定中关于校车驾驶人管理

的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规定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故意遮挡号牌扣12分

新规定对校车、大中型客
货车、危险品运输车等重点车
型驾驶人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提高了记分分值，记分项由
38项增至52项。

新增的有：使用伪造和变
造校车标牌、校车超员20%以
上记12分，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记6分等14个涉及校车管理的
记分项；中型以上客货车、危
险品运输车在高速公路、城市
快速路行驶超速20%以上或
在其他道路行驶超速50%以
上，驾驶营运客车、校车超员
20%以上、未取得校车驾驶资

格驾驶校车等行为记12分，以
及疲劳驾驶载客汽车、危险品
运输车记12分等记分项。

提高的有：将未悬挂或不
按规定安装号牌、故意遮挡污
损号牌等违法行为记分由6分
提高到12分，将违反道路交通
信号灯通行等违法记分由3分
提高到6分。

同时，考虑到《道路交通
安全法》已规定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取
消了原醉酒驾驶机动车违法
行为记分。

为增强考试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新规定对小型汽车、
大中型客货车的考试项目进
行了调整。

其中，将科目一理论考
试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主要考核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交通信号、通行规则等
知识，仍作为科目一；第二部
分作为安全文明驾驶考试项
目，在实际道路考试后进行，
考核安全文明驾驶要求、复
杂 条 件 下 的 安 全 驾 驶 知 识
等。对申领大中型客货车驾
驶证的，在科目二场地驾驶
技能考试中，增加模拟高速
公路、雨雾天、湿滑路、紧急
情况处置等考试项目，提高
了考试针对性和考试难度。

据悉，调整后的大中型客
货车科目二考试由原来的“训
练10项、考试6项”修改为“训
练、考试均为16项”。在科目三
的实际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中，
增加山区、隧道、陡坡等复杂
道路考试，并明确大中型客车

考试里程不少于20公里、牵引
车和大型货车不少于10公里。

公 安 部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此次小型汽车驾驶人的
考试项目调整突出了实际驾
驶中的实用性，取消小型汽
车 桩 考 两 个 桩 位 之 间 的 移
库、通过连续障碍、单边桥等
现实中应用性不强的考试项
目。调整后，小型汽车场地考
试项目由原来的“训练10项、
考试4项”改为“训练和考试
均为5项”，即倒车入库、坡道
定点停车与起步、侧方停车、
曲线行驶和直角转弯。场地
考试中用标线替换现有的标
杆，更加贴近实际道路场景。

同时，为确保驾驶人培训
考试质量，建立了考试培训质
量公告制度和违规考试发证
责任追究制度，设置考试工作
纪律“高压线”，明确民警违规
考试发证的法律责任，并规定
对3年以下驾龄的驾驶人发生
交通死亡事故的，倒查考试发
证民警的责任。

小车训练和考试均为5项

新手上高速
须老手陪同

据统计，我国驾驶人以平均每
年2000多万人的速度快速增长，1年
以下驾龄的实习期驾驶人肇事率
较高，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交通违
法较为突出。对此，新规定明确将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和实习期驾驶
人作为重点管理对象。

除第一次领取驾驶证的人外，
新规定将增加新取得大型客车、中
型客车、牵引车等驾驶证的驾驶人

一并纳入实习期管理。特别是大中
型客货车驾驶人，实习期结束后要
参加安全文明驾驶等知识考试，接
受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在实习
期内违法记6分以上的，实习期限延
长一年，再次记6分以上的，取消其
实习车型的驾驶资格。实习期驾驶
人驾车上高速公路时，必须由持相
应或者更高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
驾驶人陪同。

新手“紧箍咒”不太好念
本报记者 董钊

此次“新手禁止独自上高速”
的新规发布，将在一定程度上确
保交通安全，但在将来的执行和
执法检查过程中，尚有一些细节
有待进一步明确。

“伪老手”无法监管

一般意义上讲，新手是自申
领驾驶证开始前一年的驾驶人。

济南某高校教师陈先生认为，
“新手开车虽然不熟练，但会更加谨
慎。”在如今的“驾考热”中，反而是
存在一批“伪老手”，他们提前参加
考试拿到驾照，而之后几年又不开
车。“他们都不是新手了，可他们比
新手还‘新’，此次却处在新规监管
之外。”

老手陪驾难执行

考虑到新手驾车的安全需

要，新规特意指出，新手上高速需
要有3年以上驾龄的老手陪驾。

多名新手驾驶员说，如果要
驾车上高速，基本都是以家庭为
单位，要找到愿意做陪驾的老手
并不容易。

不少人认为，与其采取“老手
陪同上高速”这样效果难测又很
难操作的规定，还不如统一规定
新手不得上高速。

处罚细则待确定

对于此次新规，我省和济南
市交警部门相关人士表示，暂时
未接到正式通知。

有关人士还表示，一项新规的
实行需要相关的配套细则。“比如，
如果发现新手驾车独自驶上高速
路，应当依据哪条法规进行处罚，其
处罚的轻重程度应如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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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对吸毒人员申请驾驶证或驾驶机动车“零容
忍”，规定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解除强制隔离
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

新增校车超员20%以上记12分，不按规定避让校
车记6分，疲劳驾驶载客汽车、危险品运输车记12分等
记分项。

设置考试工作纪律“高压线”，规定对3年以下驾龄
的驾驶人发生交通死亡事故的，倒查考试发证民警的
责任。

格新规解读

刚刚过去的“黄金周”中，新手驾驶经验不足被认为是高速路堵车
的原因之一。（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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